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0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茲載列公司在公司網站(www.cimc.com)以及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刊登的《中

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子公司中集財務公司與深圳融資租賃簽訂

<金融服務框架協議>的關聯交易公告》，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吳三強 
公司秘書 

 

香港，2024 年 12 月 19 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麥伯良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朱志強

先生（副董事長）、胡賢甫先生（副董事長）、孫慧榮先生、鄧偉棟先生及趙峰女士， 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呂馮美儀女士、張光華先生及楊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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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24-102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中集财务公司与深圳融资租赁签订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基本概述 

1、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经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与其子公司合称“本集团”）第九届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1 日召

开 2022 年度第 7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之子公司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集财务公司”）与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融资租赁”）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集财务公司向深圳融

资租赁及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吸收存款服务等。交易额度为：深圳融资租赁及

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该协议即将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到期。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上披露的公告。 

2、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基于业务需求，中集财务公司与深圳融资租赁就未来关

联交易续签新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集财务公司向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提供

金融服务，包括吸收存款服务等。交易额度为：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务公

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以下简称“本次关联交易”）。 

3、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资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深

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4.64%，深圳资本集

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融资租赁为深圳资本集团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规则》”）第六章，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

构成本公司关联方。中集财务公司对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吸收的存款及提供的金融

服务，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同时，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联交所上市规则》”）第 14A.90 条，由于本次关连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

条款进行，及并无以本集团的资产作抵押，因此本次关连交易于《联交所上市规则》下

获全面豁免。 

4、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2024年度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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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议案：（1）《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副董事长朱志强先生、董事孙慧荣先生因在深圳资本集

团或下属公司任职，其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七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2）
《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相关

内容详见本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公告。 

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历史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中集财务公司吸收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的存款业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千元 

关联方 

2022 年 12
月 31 日余

额（含利

息） 

2022 年 5
月 27 日-
12 月 31

日存款峰

值（注） 

2023 年 12
月 31 日余

额（含利

息） 

2023 年度

存款峰值 

2024 年 11
月 30 日余

额（含利

息） 

2024 年

1-11 月存

款峰值 

深圳融资租

赁及其子公

司 
138,795 469,926 103,428 408,429    174,427 459,221 

注：深圳融资租赁自 2022 年 5 月 27 日不再纳入本集团合并报表范围，成为本公司

关联方，因此该处关联交易金额为 2022 年 5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交易金额。 

以上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均未超过双方

约定的年度存款额度上限人民币 5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融资租赁（集团）有限公司（原名“中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于 2024 年 4 月 29 日完成更名） 
成立日期： 2007 年 7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金融街 1 号弘毅大厦写字楼 10D 

法定代表人： 徐腊平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8,137.685683 万元 

持股比例：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资本集团、深圳资本集团子公司深圳市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

港）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深圳融资租赁 39.4335%、13.8850%、

22.5713%、24.1102%，深圳融资租赁为深圳资本集团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是：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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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限上门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

保业务；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

运；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合并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千元 

 2023 年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08,998.98 

税前利润 554,673.73 

归母净利润 388,351.58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0,680,975.86 

归母净资产 4,606,281.71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深圳资本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资本（香港）集装箱投资有限公

司共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4.64%，深圳资本集团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融资

租赁为深圳资本集团子公司。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

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3、履约能力分析 

中集财务公司对深圳融资租赁从基本情况、经济实力、财务结构、偿债能力、营运

能力、盈利能力、信用记录、发展前景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信用等级评估，其生产、经

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货款支付能力和履约能力。 

4、经查询，深圳融资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公司其他签约方情况 

公司名称： 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2 月 9 日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 1166 号招商局广场 1#楼 11 层

ABCDEGH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张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32,6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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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南方中集集

装箱制造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中集财务公司 78.9128%、

21.0872%股权，中集财务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

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

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

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

从事套期保值类衍生产品交易。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集财务公司对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吸收存款、提供其他金融服务（贷款除外）

属于上市公司控股的财务公司与关联人发生存款等金融业务。于2024年12月19日，中集

财务公司与深圳融资租赁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集财务公司向深圳融资租赁及

其子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包括吸收存款服务等。基于历史交易情况、未来交易预期、交

易峰值考虑，交易限额及定价如下：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务公司的每日最

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存款利率参照市场存款利率确定。 

《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签订日期： 

2024 年 12 月 19 日 

2、订约方： 

1) 中集财务公司（为其本身）；  

2) 深圳融资租赁（为其本身及代表其子公司）。 

3、服务内容： 

依据《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集财务公司将向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提供以下

金融服务：(1) 存款服务；(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他金融监管机构批准且允许

向深圳融资租赁提供服务的其他业务（合称“其他金融服务”)，贷款业务除外。 

4、定价原则： 

中集财务公司向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提供的存款利率参照市场存款利率确定；

其他金融服务收费参照市场费率确定。 

5、有效期限： 

协议项下的服务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并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有效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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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交易额度： 

深圳融资租赁及其子公司在中集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

元。 

7、其他安排： 

为维护本集团资金安全，本公司结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的相关要求，制定了《关于中集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关联方提

供金融服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相关信息可查阅本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的公告。 

五、内部控制措施 

本公司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政策和制度，包括合同政策、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内

部控制管理办法，以保证持续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协议执行。本公司审计监察

部每年对本公司内部控制措施组织内部测试，以确保持续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有关

内部控制措施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并向本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及监事会报告

测试结果。本公司亦已启动关连/联交易预警系统，该预警系统将提供本集团关连/联交

易汇总分析邮件，其中包括交易对手方的名称、交易年份、迄今交易总金额、额度比例

等信息，以便本公司可对关连/联交易进行定期监控。本公司外部审计师每年对本公司

有关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措施进行审计，并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每年对持续

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进行审阅。 

六、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订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与本集团主营业务的运营及发展实际需求相一致。进行

持续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不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亦不会

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进行该等交易不会致使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对于关

联方的依赖。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在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订立，交易遵循了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七、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关于对 2024 年度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意见； 

2、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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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CHINA INTERNATIONAL MARINE CONTAINERS (GROUP)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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